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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七题：存款保障计划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黄毓民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存款保障计划及政府自去年十月起向存放在香港所有认可机构

的客户存款提供全数担保的措施，不受保障的存款包括：年期逾五年的定

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用作抵押的存款、不记名票据、海外存款，以及其

它金融产品，例如债券、股票、窝轮、基金及保险等。综合理财户口的客

户若申请了抵押透支服务，即使透支额不高，他们的存款亦可能不受保障。

为此，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要求银行必须在二○○九年五月三十

一日前，以书面通知有关客户哪些存款不受保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会： 
 
（一） 年期逾五年的定期存款不受保障的理由； 
 
（二） 存仓于银行的股票不受保障的理由； 
 
（三） 金管局有何措施制裁不依从其指引，在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前向不受保障的客户发出通知的银行；及 
 
（四） 有否评估，当有银行在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倒闭，其申请

了抵押透支服务但从未收到上述书面通知的客户的存款会否受到保障？ 
 
答复： 
 
主席：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 
 
（一）及（二） 在二○○六年九月起实施的存款保障计划（存保计划），

与二○○八年十月十四日起直至二○一○年年底实施，适用于存放在香港

所有认可机构的客户存款的全数担保措施（全数担保措施）下所涵盖的合

资格存款类别相同。在制定存保计划的内容时，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曾经进行顾问研究及两次公众咨询。在二○○四年五月获立法会通过的

《存款保障计划条例》，明确载列存保计划的法律框架，包括其所涵盖的

合资格存款类别。 
 



  在《存款保障计划条例》下，年期五年的定期存款及存仓于银行的股

票并不属于合资格存款类别。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的其中一个政策目

标，是在有关法例的框架下，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尽快向受银行倒闭影

响的存户作出赔偿，避免影响存户资金的流动性。对比各类合资格存款，

年期逾五年的定期存款的流动性较少。因此，在审慎地平衡过有关的因素，

包括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的政策目标及资源考虑等，年期逾五年的定

期存款并不被纳入合资格存款的类别。这项安排与《公司条例》下对存户

优先偿付安排所涵盖的存款类别相符。此外，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旨

在保障存款，而非寄存于银行的其它金融产品。由于存仓于银行的股票在

一般情况下仍属有关客户的资产，在银行清盘时不会被银行用以偿付债权

人，因此有关股票没有被纳入合资格存款的类别。 
 
（三） 金管局于二○○八年十二月发出指引，要求银行在本年五月底前

再次去信所有持有不受保存款的存户，说明他们所持有的哪些存款不受存

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保障。金管局一直并会继续密切注视有关指引的实

行情况。若发现与指引不符的情况时，金管局会要求银行尽快作出改善，

并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的监管行动。 
 
（四） 存户用作抵押的存款并不是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下的合资格

存款。存户可向有关银行查询其存款是否已被抵押。若存户的存款已被抵

押，存户可采取适当的行动，例如要求银行取消其存款的押记等，使有关

存款成为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下涵盖的合资格存款。据金管局理解，

尽管不同银行有不同的合约条款安排，但自动向综合户口的客户提供信

贷，并将户口内所有存款作为贷款抵押的做法，并不是一般银行的惯常做

法。一间曾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银行已更改有关安排，并已于本年二月知

会各受影响的客户。 
 
  在存保计划下，有关银行须根据《存款保障计划（计划成员及受存保

计划保障的金融产品作出的申述）规则》，就其在存保计划下的成员资格

及其产品是否受到保障向存户作出申述。如上文所述，金管局亦已于二○

○八年十二月发出指引，要求银行在本年五月底前再次去信有关存户，说

明他们所持有的哪些存款不受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保障。金管局和香

港存款保障委员会一直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上述申述要求的实行情况，并会

因应需要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完  

 


